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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（2007年第16号）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

法问题的解释 近来，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向我局

询问在环保执法和监督管理工作中，如何适用污染物排放标

准中排放限值等问题。鉴于该问题具有普遍性，根据有关法

律规定，现就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对排污单位的监测方法问

题解释如下：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排放标准具有强制实施的

效力，必须执行。遵守排放标准是排污单位法定义务。排放

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方式、排放限值等是判定排污行为

是否超标的技术依据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情况下，排污单位

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